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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境外投资外管局备案指南（附塞尔维亚绿色能源发展）

       近日，全国工商联与中信银行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系统力量，联合推出了《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助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以进一步引导服务民营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双方将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贯彻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
充分发挥中信银行综合化金融服务优势，为“走出去”民营实体企业提供“债权+股权”“境内+境外”
“商行+投行”“融资+融智”的跨境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对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项目、RC
EP经贸合作等国家战略部署的“走出去”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为“走出去”民营企业提供资金管理服务
，通过线上化产品助力大型跨国民营集团实现全球资金集约管理和动态监测，提高资金运营管理效率，
降低资金成本，防控资金风险；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并秉持汇率中性原则，为民营企业提供线上化外汇交
易产品及跨境人民币服务，提高企业汇率管理水平。

广州境外投资外管局备案指南

取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后，企业可直接在银行办理外汇汇出手续。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
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5年13号）规定，取消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
汇登记核准行政审批事项，改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
支机构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境内投资主体设立或控
制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无需办理外汇备案手续。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
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3.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
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议函。

4.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参考法规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09]30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5] 13号。

塞尔维亚绿色能源发展

       发展绿色能源是塞尔维亚入盟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也
成为塞尔维亚政府重点推动的领域。塞尔维亚计划2040年绿色能源占比达
40%，逐步向欧盟标准看齐。（网址：www.mre.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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